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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隆市监发〔2021〕13 号 

 
 

重庆市武隆区诚信经营放心消费 

示范创建暨整治消费环境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

关于开展诚信经营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 

 

各乡镇（街道）、区级有关部门： 

根据《关于印发武隆区开展诚信经营放心消费创建活动

暨整治消费环境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武隆府办发〔2021〕

2）要求，为逐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、企业主体、行业自律、

群众参与、社会监督的消费维权社会共治新机制；确保创建

成果客观公正，创建中申报受理、创建推荐、创建评价等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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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节工作有序推进，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决定委托区民营经

济协会负责开展创建的各项工作，现将创建有关事项通知如

下： 

 

一、申报受理 

（一）申报。诚信经营示范创建申报要严格遵循企业自

愿、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原则。申报参与诚信经营示范创建的

市场主体应已在市场监管部门注册登记和获得相关部门的

许可，近三年来未发生过安全事故、未因主观因素受到相关

部门的惩戒及其它不良影响；有意向的市场主体应积极自行

主动于创建标准印发后 15 个工作日内向区民营经济协会进

行创建申报，申报时应拟定创建级别，并提交创建申报表

（见附件）、营业执照及相关许可证件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

（负责人）身份证复印件、自愿参与创建承诺书等资料。 

 （二）受理。区民营经济协会收到市场主体的申报后，

应在 3 个工作日内确定是否予以受理并回复当事人，受理的

申报应形成创建档案统一管理，未受理的申报应向申报人说

明理由。 

二、创建推荐 

（一）专家推荐。区民营经济协会要聘请市级、区级相

关部门、有关行业协会专业人士组建诚信经营示范创建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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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家组，专家组的组建比例原则上按照市、区、行业各20%、

50%、30%，专家组的总人数应为单数。组建后的专家组要会

同行业主管部门及行业协会按分级创建的原则制定创建标

准，创建级别分别为 A 级（对应区县级标准）、B 级（对应部

门级标准）、C 级（对应乡镇级标准）。创建标准确定后，专

家要对照创建标准、信用等级评定等情况对申报创建的市场

主体进行创建等级评估推荐，推荐结果报相关行业主管部门

及辖区政府（办事处）和行业协会备案后，所推荐的申报主

体作为候选单位按照示范创建标准的要求开展示范创建工

作。 

（二）开展创建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组织、指导相关行

业协会和单位根据不同的申报主体及专家推荐意见，制定切

实可行的创建方案，明确创建目标、措施及要求，各行业协

会、市场开办者和管理者等各类市场主体要做好创建活动的

组织实施工作，指导和帮助申报主体开展示范创建工作。各

行业协会要按照行业自律的原则向社会各界进行创建公开

承诺。创建周期原则不超过3个月，各行业示范创建数量由

主管部门确定。 

（三）申请评价。在创建周期内各申报主体通过自查评

估满足评价要求的，应主动向区民营经济协会提交创建评价

申请进行验收；在创建周期内仍达不到创建标准的可以申请

延长创建时间，时间长度可根据申报主体的创建进度确定；

在创建周期内各申报主体发生了不守法诚信经营等不法行

为及现象的，区专项行动领导小组有权终止其示范创建资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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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创建评价 

（一）评分标准。有关行业协会要会同专家组制定科学、

可行的评分标准，报主管部门备案后对申报主体开展创建评

价工作；评价分值原则上总分为 100 分，评价分值达 90 分

及以上方可达标。 

（二）评价办法。有关行业协会要会同专家组制定科学、

可行的评价办法，对示范主体的创建评价原则上采取查阅资

料、现场评审、社会评价的方式进行，占比分别为 40%、

40%、20%。 

（三）结果运用。各行业主管部门要会同行业协会对示

范创建工作经验进行总结，建立长效机制及管理办法，对创

建评价达标单位授予相应示范称号，并向社会公布。创建达

标单位可根据自身情况创建更高层级的诚信经营示范单位。 

区 民 营 经 济 协 会 联 系 人 ： 曾 红 超 ， 联 系 电 话 ：

13452572178。 

 

 

 

附件：武隆区“诚信经营示范单位”创建申报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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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重庆市武隆区诚信经营放心消费示范创

建暨整治消费环境专项行动领导小组 

                  重庆市武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

（代章） 

 2021年2月2日 

 

附件 

武隆区“诚信经营示范单位”创建申报表 

申报单位名称  拟创建等级  

经营主体成立日期 
 

 
负责人（法

人）  联系电话  

申报 

主要 

理由 

 

（原因、优势、拟
采取项目开展措施、
预计取得成效等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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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单位 

意见 

 

 

 

主要负责人签字：（章） 

年月日 

受理意见 

 

 

（章） 

 

年月日 

专家推荐意见 

 

 

（公章） 

 

年月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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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申报单位名称以市场监管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。 
 

 

 

 

 

 

 

专家评价意见 

 

 

 

（公章） 

 

年月日 

区消委会意见 

 

 

 

（公章） 

 

年月日 

创建工作领导小组
意见 

 

 

 

 

 

年月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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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武隆区市场督局管理办公室     2021 年 2 月 2 日印发


